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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條 例 草 案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㆓ 月 提 交 立 法 會 後 ， 各 議 員 ㆒ 直

努力 不懈 ，悉 心 審議 條例 草案 各 項條 文， 對此 ， 我謹 致以 衷 心

謝意 。我 很高 興 得悉 條例 草案 委 員會 的審 議程 序 已接 近尾 聲 。

在 我 提 出 恢 復 ㆓ 讀 辯 論 前 ， 尚 有 ㆒ 項 有 關 生 效 日 期 安 排 的 事

宜，希望得到議員的支持。

我完全明白，議員認為條例草案通過後，應待適當的時間，

及得 到立 法會 同 意和 支持 後， 才 正式 實施 。我 特 別注 意到 議 員

認為 政府 在實 施 這項 新法 例前 ， 應先 修訂 《建 築 物管 理條 例 》

（第 3 4 4 章），賦權業主立案法團向樓宇安全貸款基金借貸，以
墊付應由失蹤或不負責任的業主承擔的費用。

我 同 意 議 員 的 意 見 。 我 們 的 原 意 ， 正 是 要 先 考 慮 與 實 施 條

例草 案有 關的 ㆒ 切情 況後 ，才 建 議㆒ 個適 當的 生 效日 期， 這 點

是十 分清 晰的 。 其㆗ ㆒項 我們 會 考慮 的重 要因 素 ，是 業主 立 案

法團 可以 如何 處 理牽 涉失 蹤或 不 負責 任的 業主 的 個案 。因 此 ，

我無 意在 《建 築 物管 理條 例》 完 成有 關修 訂前 ， 實施 這項 新 法

例。

在 程 序 ㆖ ， 我 們 會 待 時 機 成 熟 和 情 況 許 可 ㆘ ， 擬 備 ㆒ 份 文

件 ， 就 實 施 《 消 防 安 全 (建 築 物 )條 例 草 案 》 的 情 況 ， 臚 列 我 們
的觀 點和 建議 ， 供立 法會 保安 事 務委 員會 考慮 。 此舉 可讓 政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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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取 議員 的意 見 ，並 在有 需要 時 修訂 建議 。視 乎 諮詢 結果 ， 我

會繼而藉憲報公告指定新條例的實施日期。

生 效 日 期 公 告 是 附 屬 法 例 的 ㆒ 種 ， 因 此 須 經 不 否 決 或 不 提

出修 訂即 屬通 過 的議 決程 序。 儘 管事 前當 局已 諮 詢立 法會 保 安

事務 委員 會， 如 議員 認 為 仍有 需 要， 立法 會也 可 成立 小組 委 員

會， 研究 條例 草 案的 生效 日期 公 告， 並與 政府 交 換意 見。 在 考

慮議 員的 意見 後 ，我 們會 研究 生 效日 期公 告是 否 需要 修訂 。 如

議員 認為 有需 要 ，也 可自 行藉 決 議修 訂或 廢除 生 效日 期公 告 。

為 保 證 個 程 序 不 受 干 犯 ， 我 在 此 承 諾 不 會 把 生 效 日 期 定 於

4 9（ 2 8 + 2 1） 日的最 長審議 期限內 （或根 據《釋 義及通 則條例 》
（第 1 章）第 3 4 條所計算的更長時限）。

在恢復㆓讀辯論時，我會重申㆖述保證。

我 得 悉 有 建 議 提 出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的 生 效 條 文 ， 以 採 用 正 面

議決 程序 去批 准 實施 條例 草案 。 我十 分尊 重議 員 的意 見， 但 我

並不 認為 此項 建 議有 必要 或恰 當 。現 時的 生效 條 文， 乃依 循 長

久以 來實 施法 例 的㆒ 貫安 排所 草 擬的 ，已 在維 持 效率 和讓 立 法

會能有充分審議兩者之間，取得適當平衡。就此條例草案而言，

由 於 已 有 政 策 和 法 律 保 障 ， 確 保 會 尊 重 議 員 對 生 效 日 期 的 意

見，並以此意見為依歸，而我亦已如是向議員作出保證，因此，

政府 在未 得立 法 會支 持而 把條 例 草案 付諸 實施 作 用， 實在 微 乎

其微；不作修訂，議員 的目的亦可達到。

基 於 以 ㆖ 所 述 各 點 ， 我 促 請 議 員 考 慮 不 再 作 出 修 訂 動 議 ，

而支持現時所草擬的生效條文。

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

㆓零零㆓年五月㆓十九日


